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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 由 ：

A s s u n t o 回覆來函事宜

戴祖義召集人：

本人現行使刊登於 2022 年 9 月 28 日第 39 期《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》第二組第

10/DIR/2022號批示所授予的權限，通知　貴委員會如下：

根據本局局長於 2024年 10月 16日之批示，關於個案編號：18/CH-I/2024及 19/CH-

I/2024，回覆如下：

1. 個案編號：18/CH-I/2024，就羅頌儀委員反映之「關注離島區跌窗之事件」，回覆如

下：

“對於第 14/2021 號法律《都市建築法律制度》已明確指出樓宇所有人應盡自身的責

任，透過定期聘請合資格人士檢查並維修樓宇，可有效避免窗戶下墮意外發生。行政

當局會持續地提醒樓宇所有人樓宇維修保養的重要性，及因窗戶鬆脫下墜引致他人傷

亡所需承擔的民事或刑事責任，透過在大廈張貼《通知》，並派發予業主管理機關及

管理公司，通知樓宇所有人為窗戶進行檢查維修，從而提升市民維護窗戶的安全意識

及責任。至於資助計劃可向房屋局查詢。”

2. 個案編號：19/CH-I/2024，就余致力委員反映之「呼籲業主加強窗戶自測保安全」，

回覆如下：

“對於第 14/2021 號法律《都市建築法律制度》已明確指出樓宇所有人應盡自身的責

任，透過定期聘請合資格人士檢查並維修樓宇，可有效避免窗戶下墮意外發生。行政

當局會持續地提醒樓宇所有人樓宇維修保養的重要性，及因窗戶鬆脫下墜引致他人傷

亡所需承擔的民事或刑事責任，透過在大廈張貼《通知》，並派發予業主管理機關及

管理公司，通知樓宇所有人為窗戶進行檢查維修，從而提升市民維護窗戶的安全意識

及責任。至於資助計劃可向房屋局查詢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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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此函達，順頌　台安

局　長

由城市建設廳廳長代行

I C P 2 5 5 6


		2024-10-21T18:07:59+0800
	Koc Kun LAU




